
济源医疗保障局重大行政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工作流程图

报送提请审核
执法部门应提交的审核材料：1.《案件处理呈报书》；2.
重大执法决定建议；3.相关的证据资料；4.其他需要提

交的资料。

受理

材料齐全、文

书规范

材 料 不

齐全、文

书 不 规 执法部门应在 2日内将材料补充完

整，逾期予以退回

审核

法制审核内容：1.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；2.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

法资格；3.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4.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

否充分合法；5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据是否正确，裁量基

准运用是否适当；6.执法是否超越法定权限；7.执法文书是否

完备、规范；8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；

9.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。

以书面审核为主，必要时

可以向当事人了解情况

提出审核意见

1.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、定性准确、适用法律正确、 处罚适

当、程序合法的,提出同意的意见;
2.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,提出继续调查或不予作出行政执法

决定的意见;
3.定性不准、适用法律不准确和执行裁量基准不当的, 提出变更意

见;
4.超越执法权限或程序不合法的,提出纠正意见。

与承办机构意见一致
与承办机构

意见不一致

10个工作日，特

殊情况下经批准

可延长 10 个工

作日

允许决定

出具《重大行政执法决

定法制审核报告书》

不予决定

法制机构可以组织有关专家、法律顾问或者

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论证,将论证意见等相

关材料提交医疗保障部门负责人,由医疗保

障部门负责人组织集体审理决定。

1. 按照一般程序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，承办机构接到法制审核意

见后，报经医疗保障局负责人审查认定

2. 属于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，应当报请本级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

员会权利成员集体审理

3. 重大案件以外的，由案件审理委员会部分成员组织审理。

党组会集体讨论

通过

不通过


